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劉宇軒   

訴訟代理人  劉淑珍 

被      告  林奇逸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

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新臺幣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月12日經由訴外人陳昱府代理，與被告簽

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出售名下之苗栗縣○○市○

○○路000巷0號3樓之2建物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被

告則應支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其中第1、2

期款合計應付200萬元，第3期款200萬元；合約第8條約明經

買方書面通知限期催告賣方仍不履行時，買方得另以書面通

知解除本買賣契約，賣方應返還買方已支付價金，並同意按

買方已支付價金之同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另行給付買方。

二、原告母親劉淑珍嗣以系爭房地為其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為

由，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提起移轉所有權登記訴訟，經該院

112年度訴字第133號民事判決原告敗訴確定在案。原告因而

於112年2月1日簽發票據號碼TH311454號、面額200萬元之本

票乙紙（下稱系爭本票）予被告，並出具「本票證明書」載

明系爭支票為支付其無法履約之違約金，雙方解除買賣契

約。

三、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票字第365號民事裁

定後，並以之為執行名義向苗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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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200萬元及自112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

之利息暨執行費用。經該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

0720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囑託本院執行原告對

訴外人國軍新竹財務組之薪資債權，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

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

事件）執行在案，並於112年5月30日對國軍新竹財務組核發

移轉薪資命令。

四、然而，系爭房地之出售價額僅400萬元，約定之違約金竟高

達200萬元，占買賣價金之半數，比例甚高。且兩造係於112

年1月12日簽訂買賣契約，算至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112年2

月1日系爭本票止，僅相隔短短21日，被告耗費之時間成本

甚低；以被告給付之200萬元價金按年息5%計算，核算21日

之利息僅有5,753元。另買賣契約未約定點交日期，被告亦

無使用利益喪失之損失。加以被告已取回已付之第1、2期款

而無價金損失，則兩造約定之違約金數額顯屬過高，應酌減

至5,753元。

五、綜上，違約金於酌減後，被告於超過該數額之債權應不存

在，系爭執行程序逾5,753元部分應不得執行。且被告已由

執行程序取得之費用，於超過酌減後金額之部分均屬不當得

利，應予返還。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及民法第252、179條

等規定，提起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一）系爭執行事件

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之部分，應不得執

行。(二)被告應返還前開強制執行程序已取得超過5,753元

之部分予原告。(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則以：

    兩造約定系爭房地之買賣價格為400萬元，現已漲至6、700

萬元以上，伊受有超過200萬元價差之損害。又原告未受威

脅、利誘，同意賠償違約金200萬元，不應反悔再提本件異

議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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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本票證明書、國軍新竹財務組函等為證，並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誤。惟被告否認本件違約

金過高，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主

張違約金應酌減，有無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

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部分不得執行，暨訴請被告返還已

取得之超過金額，有無理由？茲論述如下。

二、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

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債務

人異議之訴，為形成之訴，係以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

名義，其成立前或成立後，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

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時，債務人得請求法院以形成判決宣示不

許就該執行名義為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或撤銷該執行名

義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

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

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

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

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

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

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同法第252條亦有明

定。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

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

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

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

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

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

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

60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四、經查，原告係於112年1月12日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嗣於同

年2月1日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用以支付違約金之系爭本

票，兩者僅相隔20日，如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之約定

計算違約金數額，即由原告按被告已支付價金即200萬元之

同額賠付違約金，等同於系爭房地價金之1/2，已難謂符合

比例；況以內政部公布之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第12條1項規定：「賣方違反第八點（所有權移

轉）第一項或第二項、第十點（交屋）第一項前段約定時，

買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賣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買方得

解除本契約。解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支付之房地價款並附

加每日按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金額，全部退還買方外，並應

支付與已付房地價款同額之違約金；惟該違約金以不超過房

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為限。買方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

償。」，可知違約金以不超過房地總價款15%為限，顯見被

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所主張之違約金，要與一般買賣不動

產之交易慣例不符，而有過高情事，是原告請求酌減，於法

應屬有理。

五、次查，本院審酌兩造約定之不動產總價為400萬元，被告已

依約支付第一、二期款共200萬元，倘按年息5%核算20日之

利息，被告約受有5,479元之利息損失；又與系爭房地坐落

相同社區之房屋，雖於000年0月間以每坪20.8萬元之價格成

交，有被告提出之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附

卷可稽（見卷第91頁），依此推算系爭房地之同時期交易價

格約為5,221,102元【計算式：（73.25㎡＋9.73㎡）×0.302

5×20.8萬元＝5,221,102元】，惟被告並未舉證其於買受系

爭房地時，即定有轉手出售之計劃；參以兩造自訂約起至解

約止之時間非長，亦即尚屬履約初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

約金額應酌減至以買賣總價10%計算，即40萬元【計算式：4

00萬元×10%＝4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所為系爭本票所擔

保之違約金本金主張，不予准許。　　　　　　　

六、從而，本件兩造所約定違約金應以40萬元為適當，則被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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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本票債權得行使請求權之範圍，應為40萬元，及自112

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故原告主張

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行程序，於超過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

回。又被告自112年7月至113年3月止，僅收取原告對第三人

之薪資債權共196,228元（見卷第81頁），未逾上開得執行

之範圍，自不構成不當得利，是原告併訴請被告返還已取得

超過5,753元部分之金額，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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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劉宇軒   
訴訟代理人  劉淑珍  
被      告  林奇逸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新臺幣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月12日經由訴外人陳昱府代理，與被告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出售名下之苗栗縣○○市○○○路000巷0號3樓之2建物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被告則應支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其中第1、2期款合計應付200萬元，第3期款200萬元；合約第8條約明經買方書面通知限期催告賣方仍不履行時，買方得另以書面通知解除本買賣契約，賣方應返還買方已支付價金，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價金之同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另行給付買方。
二、原告母親劉淑珍嗣以系爭房地為其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為由，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提起移轉所有權登記訴訟，經該院112年度訴字第133號民事判決原告敗訴確定在案。原告因而於112年2月1日簽發票據號碼TH311454號、面額200萬元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本票）予被告，並出具「本票證明書」載明系爭支票為支付其無法履約之違約金，雙方解除買賣契約。
三、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票字第365號民事裁定後，並以之為執行名義向苗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金額為200萬元及自112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暨執行費用。經該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720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囑託本院執行原告對訴外人國軍新竹財務組之薪資債權，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在案，並於112年5月30日對國軍新竹財務組核發移轉薪資命令。
四、然而，系爭房地之出售價額僅400萬元，約定之違約金竟高達200萬元，占買賣價金之半數，比例甚高。且兩造係於112年1月12日簽訂買賣契約，算至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112年2月1日系爭本票止，僅相隔短短21日，被告耗費之時間成本甚低；以被告給付之200萬元價金按年息5%計算，核算21日之利息僅有5,753元。另買賣契約未約定點交日期，被告亦無使用利益喪失之損失。加以被告已取回已付之第1、2期款而無價金損失，則兩造約定之違約金數額顯屬過高，應酌減至5,753元。
五、綜上，違約金於酌減後，被告於超過該數額之債權應不存在，系爭執行程序逾5,753元部分應不得執行。且被告已由執行程序取得之費用，於超過酌減後金額之部分均屬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及民法第252、179條等規定，提起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一）系爭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之部分，應不得執行。(二)被告應返還前開強制執行程序已取得超過5,753元之部分予原告。(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則以：
    兩造約定系爭房地之買賣價格為400萬元，現已漲至6、700萬元以上，伊受有超過200萬元價差之損害。又原告未受威脅、利誘，同意賠償違約金200萬元，不應反悔再提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系爭本票、本票證明書、國軍新竹財務組函等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誤。惟被告否認本件違約金過高，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主張違約金應酌減，有無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部分不得執行，暨訴請被告返還已取得之超過金額，有無理由？茲論述如下。
二、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為形成之訴，係以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其成立前或成立後，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時，債務人得請求法院以形成判決宣示不許就該執行名義為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或撤銷該執行名義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同法第252條亦有明定。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原告係於112年1月12日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嗣於同年2月1日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用以支付違約金之系爭本票，兩者僅相隔20日，如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之約定計算違約金數額，即由原告按被告已支付價金即200萬元之同額賠付違約金，等同於系爭房地價金之1/2，已難謂符合比例；況以內政部公布之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2條1項規定：「賣方違反第八點（所有權移轉）第一項或第二項、第十點（交屋）第一項前段約定時，買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賣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買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支付之房地價款並附加每日按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金額，全部退還買方外，並應支付與已付房地價款同額之違約金；惟該違約金以不超過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為限。買方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可知違約金以不超過房地總價款15%為限，顯見被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所主張之違約金，要與一般買賣不動產之交易慣例不符，而有過高情事，是原告請求酌減，於法應屬有理。
五、次查，本院審酌兩造約定之不動產總價為400萬元，被告已依約支付第一、二期款共200萬元，倘按年息5%核算20日之利息，被告約受有5,479元之利息損失；又與系爭房地坐落相同社區之房屋，雖於000年0月間以每坪20.8萬元之價格成交，有被告提出之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附卷可稽（見卷第91頁），依此推算系爭房地之同時期交易價格約為5,221,102元【計算式：（73.25㎡＋9.73㎡）×0.3025×20.8萬元＝5,221,102元】，惟被告並未舉證其於買受系爭房地時，即定有轉手出售之計劃；參以兩造自訂約起至解約止之時間非長，亦即尚屬履約初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額應酌減至以買賣總價10%計算，即40萬元【計算式：400萬元×10%＝4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所為系爭本票所擔保之違約金本金主張，不予准許。　　　　　　　
六、從而，本件兩造所約定違約金應以40萬元為適當，則被告就系爭本票債權得行使請求權之範圍，應為40萬元，及自112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故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行程序，於超過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被告自112年7月至113年3月止，僅收取原告對第三人之薪資債權共196,228元（見卷第81頁），未逾上開得執行之範圍，自不構成不當得利，是原告併訴請被告返還已取得超過5,753元部分之金額，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劉宇軒   

訴訟代理人  劉淑珍  

被      告  林奇逸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

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新臺幣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月12日經由訴外人陳昱府代理，與被告簽

    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出售名下之苗栗縣○○市○○○

    路000巷0號3樓之2建物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被告則

    應支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其中第1、2期款

    合計應付200萬元，第3期款200萬元；合約第8條約明經買方

    書面通知限期催告賣方仍不履行時，買方得另以書面通知解

    除本買賣契約，賣方應返還買方已支付價金，並同意按買方

    已支付價金之同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另行給付買方。

二、原告母親劉淑珍嗣以系爭房地為其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為由

    ，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提起移轉所有權登記訴訟，經該院11

    2年度訴字第133號民事判決原告敗訴確定在案。原告因而於

    112年2月1日簽發票據號碼TH311454號、面額200萬元之本票

    乙紙（下稱系爭本票）予被告，並出具「本票證明書」載明

    系爭支票為支付其無法履約之違約金，雙方解除買賣契約。

三、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票字第365號民事裁

    定後，並以之為執行名義向苗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金

    額為200萬元及自112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

    之利息暨執行費用。經該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

    0720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囑託本院執行原告對

    訴外人國軍新竹財務組之薪資債權，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

    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

    事件）執行在案，並於112年5月30日對國軍新竹財務組核發

    移轉薪資命令。

四、然而，系爭房地之出售價額僅400萬元，約定之違約金竟高

    達200萬元，占買賣價金之半數，比例甚高。且兩造係於112

    年1月12日簽訂買賣契約，算至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112年2

    月1日系爭本票止，僅相隔短短21日，被告耗費之時間成本

    甚低；以被告給付之200萬元價金按年息5%計算，核算21日

    之利息僅有5,753元。另買賣契約未約定點交日期，被告亦

    無使用利益喪失之損失。加以被告已取回已付之第1、2期款

    而無價金損失，則兩造約定之違約金數額顯屬過高，應酌減

    至5,753元。

五、綜上，違約金於酌減後，被告於超過該數額之債權應不存在

    ，系爭執行程序逾5,753元部分應不得執行。且被告已由執

    行程序取得之費用，於超過酌減後金額之部分均屬不當得利

    ，應予返還。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及民法第252、179條等

    規定，提起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一）系爭執行事件所

    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之部分，應不得執行。(

    二)被告應返還前開強制執行程序已取得超過5,753元之部分

    予原告。(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則以：

    兩造約定系爭房地之買賣價格為400萬元，現已漲至6、700

    萬元以上，伊受有超過200萬元價差之損害。又原告未受威

    脅、利誘，同意賠償違約金200萬元，不應反悔再提本件異

    議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系爭

    本票、本票證明書、國軍新竹財務組函等為證，並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誤。惟被告否認本件違約

    金過高，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主

    張違約金應酌減，有無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

    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部分不得執行，暨訴請被告返還已

    取得之超過金額，有無理由？茲論述如下。

二、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

    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債務

    人異議之訴，為形成之訴，係以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

    名義，其成立前或成立後，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

    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時，債務人得請求法院以形成判決宣示不

    許就該執行名義為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或撤銷該執行名

    義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

    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

    。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

    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

    ，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

    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額

    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同法第252條亦有明定。

    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

    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

    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

    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

    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

    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

    ，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原告係於112年1月12日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嗣於同

    年2月1日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用以支付違約金之系爭本票

    ，兩者僅相隔20日，如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之約定計

    算違約金數額，即由原告按被告已支付價金即200萬元之同

    額賠付違約金，等同於系爭房地價金之1/2，已難謂符合比

    例；況以內政部公布之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第12條1項規定：「賣方違反第八點（所有權移轉）

    第一項或第二項、第十點（交屋）第一項前段約定時，買方

    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賣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買方得解除

    本契約。解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支付之房地價款並附加每

    日按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金額，全部退還買方外，並應支付

    與已付房地價款同額之違約金；惟該違約金以不超過房地總

    價款百分之十五為限。買方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可

    知違約金以不超過房地總價款15%為限，顯見被告依系爭房

    地買賣契約所主張之違約金，要與一般買賣不動產之交易慣

    例不符，而有過高情事，是原告請求酌減，於法應屬有理。

五、次查，本院審酌兩造約定之不動產總價為400萬元，被告已

    依約支付第一、二期款共200萬元，倘按年息5%核算20日之

    利息，被告約受有5,479元之利息損失；又與系爭房地坐落

    相同社區之房屋，雖於000年0月間以每坪20.8萬元之價格成

    交，有被告提出之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附

    卷可稽（見卷第91頁），依此推算系爭房地之同時期交易價

    格約為5,221,102元【計算式：（73.25㎡＋9.73㎡）×0.3025×2

    0.8萬元＝5,221,102元】，惟被告並未舉證其於買受系爭房

    地時，即定有轉手出售之計劃；參以兩造自訂約起至解約止

    之時間非長，亦即尚屬履約初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

    額應酌減至以買賣總價10%計算，即40萬元【計算式：400萬

    元×10%＝4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所為系爭本票所擔保之

    違約金本金主張，不予准許。　　　　　　　

六、從而，本件兩造所約定違約金應以40萬元為適當，則被告就

    系爭本票債權得行使請求權之範圍，應為40萬元，及自112

    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故原告主張

    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行程序，於超過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

    回。又被告自112年7月至113年3月止，僅收取原告對第三人

    之薪資債權共196,228元（見卷第81頁），未逾上開得執行

    之範圍，自不構成不當得利，是原告併訴請被告返還已取得

    超過5,753元部分之金額，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53號

原      告  劉宇軒   

訴訟代理人  劉淑珍  

被      告  林奇逸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新臺幣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1月12日經由訴外人陳昱府代理，與被告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出售名下之苗栗縣○○市○○○路000巷0號3樓之2建物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被告則應支付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其中第1、2期款合計應付200萬元，第3期款200萬元；合約第8條約明經買方書面通知限期催告賣方仍不履行時，買方得另以書面通知解除本買賣契約，賣方應返還買方已支付價金，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價金之同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另行給付買方。

二、原告母親劉淑珍嗣以系爭房地為其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為由，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提起移轉所有權登記訴訟，經該院112年度訴字第133號民事判決原告敗訴確定在案。原告因而於112年2月1日簽發票據號碼TH311454號、面額200萬元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本票）予被告，並出具「本票證明書」載明系爭支票為支付其無法履約之違約金，雙方解除買賣契約。

三、被告嗣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112年度司票字第365號民事裁定後，並以之為執行名義向苗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金額為200萬元及自112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暨執行費用。經該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0720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囑託本院執行原告對訴外人國軍新竹財務組之薪資債權，經本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29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在案，並於112年5月30日對國軍新竹財務組核發移轉薪資命令。

四、然而，系爭房地之出售價額僅400萬元，約定之違約金竟高達200萬元，占買賣價金之半數，比例甚高。且兩造係於112年1月12日簽訂買賣契約，算至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112年2月1日系爭本票止，僅相隔短短21日，被告耗費之時間成本甚低；以被告給付之200萬元價金按年息5%計算，核算21日之利息僅有5,753元。另買賣契約未約定點交日期，被告亦無使用利益喪失之損失。加以被告已取回已付之第1、2期款而無價金損失，則兩造約定之違約金數額顯屬過高，應酌減至5,753元。

五、綜上，違約金於酌減後，被告於超過該數額之債權應不存在，系爭執行程序逾5,753元部分應不得執行。且被告已由執行程序取得之費用，於超過酌減後金額之部分均屬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及民法第252、179條等規定，提起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一）系爭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之部分，應不得執行。(二)被告應返還前開強制執行程序已取得超過5,753元之部分予原告。(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則以：

    兩造約定系爭房地之買賣價格為400萬元，現已漲至6、700萬元以上，伊受有超過200萬元價差之損害。又原告未受威脅、利誘，同意賠償違約金200萬元，不應反悔再提本件異議之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系爭本票、本票證明書、國軍新竹財務組函等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誤。惟被告否認本件違約金過高，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主張違約金應酌減，有無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行程序，於超過5,753元部分不得執行，暨訴請被告返還已取得之超過金額，有無理由？茲論述如下。

二、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為形成之訴，係以無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其成立前或成立後，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時，債務人得請求法院以形成判決宣示不許就該執行名義為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或撤銷該執行名義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行程序（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次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同法第252條亦有明定。又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原告係於112年1月12日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嗣於同年2月1日確認無法履約，而簽發用以支付違約金之系爭本票，兩者僅相隔20日，如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第8條之約定計算違約金數額，即由原告按被告已支付價金即200萬元之同額賠付違約金，等同於系爭房地價金之1/2，已難謂符合比例；況以內政部公布之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2條1項規定：「賣方違反第八點（所有權移轉）第一項或第二項、第十點（交屋）第一項前段約定時，買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賣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買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支付之房地價款並附加每日按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金額，全部退還買方外，並應支付與已付房地價款同額之違約金；惟該違約金以不超過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為限。買方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可知違約金以不超過房地總價款15%為限，顯見被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所主張之違約金，要與一般買賣不動產之交易慣例不符，而有過高情事，是原告請求酌減，於法應屬有理。

五、次查，本院審酌兩造約定之不動產總價為400萬元，被告已依約支付第一、二期款共200萬元，倘按年息5%核算20日之利息，被告約受有5,479元之利息損失；又與系爭房地坐落相同社區之房屋，雖於000年0月間以每坪20.8萬元之價格成交，有被告提出之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附卷可稽（見卷第91頁），依此推算系爭房地之同時期交易價格約為5,221,102元【計算式：（73.25㎡＋9.73㎡）×0.3025×20.8萬元＝5,221,102元】，惟被告並未舉證其於買受系爭房地時，即定有轉手出售之計劃；參以兩造自訂約起至解約止之時間非長，亦即尚屬履約初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額應酌減至以買賣總價10%計算，即40萬元【計算式：400萬元×10%＝4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所為系爭本票所擔保之違約金本金主張，不予准許。　　　　　　　

六、從而，本件兩造所約定違約金應以40萬元為適當，則被告就系爭本票債權得行使請求權之範圍，應為40萬元，及自112年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故原告主張系爭執行事件中之執行程序，於超過40萬元部分不得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被告自112年7月至113年3月止，僅收取原告對第三人之薪資債權共196,228元（見卷第81頁），未逾上開得執行之範圍，自不構成不當得利，是原告併訴請被告返還已取得超過5,753元部分之金額，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